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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羅致政等21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楊鎮浯等18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盧秀燕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吊
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 汽車駕駛
人於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
以上者，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委員賴瑞隆等 18人提案：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於三
年內違反前項規定二次以上者
，處新臺幣三萬元罰鍰。 

汽車駕駛人，違反前項規定
而肇事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如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
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委員賴瑞隆等 18人提案： 
一、依據本條例第六十條規定，汽

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
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執行交通
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
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
，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再處
以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 

二、由於許多違規情節較輕之汽車
駕駛人誤以為可僥倖逃脫免受
警網追查，而違法情節較重者更
易為逃避刑罰或高額罰鍰而竭
力逃脫，依警政署統計，近年平
均每年不服或抗拒取締案件高
達約一萬件，猶如上萬輛汽車於
道路上危險駕駛，往往造成駕駛
人、執勤警察，或無辜路人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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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委員羅致政等 21人提案：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六
千元以上一萬兩千元以下罰鍰
，吊扣牌照三個月。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之傷亡或財物之損失難以彌補
。爰衡酌本條例第四十三條對汽
車危險駕駛人之罰則，除罰鍰外
再處以吊扣或吊銷汽車駕駛執
照。 

委員羅致政等 21人提案： 
加重第一項罰鍰及新增吊扣牌照
三個月罰則。 
委員許毓仁等 17人提案： 
一、有鑑於近期汽機車拒絕警方攔

查而逃逸衝撞，導致警察同仁與
無辜路人受傷甚至死亡的案例
接連發生，特別修法提高拒絕稽
查而逃逸之罰則，讓違規者不再
心存僥倖而傷及無辜，以維護國
家法制的尊嚴。 

二、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酒駕
或毒駕拒檢、與停車後拒測之情
形，均處以九萬元罰鍰，但其他
違規情形之拒停拒檢，僅得依本
條處以三千元至六千元之罰鍰
。若考量不論原因如何，拒檢逃
逸肇事的嚴重性實屬相當，法條
規定不應有差別待遇，特比照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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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委員許毓仁等 17人提案：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九
萬元以上十八萬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十五條之罰則，調高拒檢之處
罰額度。 

委員楊鎮浯等 18人提案： 
一、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六十條規定，汽車駕駛人，
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
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
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
下罰鍰。惟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
查將增加員警追車取締時受傷
的風險，及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安
全。 

二、爰提案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六十條，將不聽制止
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
之罰鍰提高至一萬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以保障員警執法過程及
用路人的安全。 

委員盧秀燕等 16人提案： 
一、根據警政署資料統計，因不服

取締拒檢逃逸之案件，其數據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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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委員楊鎮浯等 18人提案：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終居高不下，讓基層員警遇加速
逃逸駕駛者須追車之危險事件
層出不窮，不僅讓警察們執勤時
曝露於高風險狀態中並加重其
精神壓力，也危及一般民眾之生
命安全。 

二、為保障執行員警之人身安全，
降低追緝拒測逃逸之駕駛而衍
生傷亡事件，有效遏止不當行為
屢次發生，造成危及員警們之生
命安全，更傷及一般民眾，爰此
提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 
依委員賴瑞隆等 18 人提案、委員
羅致政等 21 人提案、委員許毓仁
等 17 人提案、委員楊鎮浯等 18 人
提案、委員盧秀燕等 16 人提案及
委員徐榛蔚等 3 人、委員林俊憲等
4 人、委員顏寬恒等 3 人所提修正
動議，並經修正。 
一、第一項修正為：「汽車駕駛人

，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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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規定。 
委員盧秀燕等 16人提案： 
第六十條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交通勤
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
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制止或拒
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逸者，除按
各該條規定處罰外，處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
，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
之規定者，處新臺幣九百元以上
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一、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

令執行交通指揮、稽查任務人
員之指揮或稽查。 

二、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機關，依
第五條規定所發布命令。 

三、不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之指示。 

四、計程車之停車上客，不遵守
主管機關之規定。 

 

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制止時，不聽
制止或拒絕停車接受稽查而逃
逸者，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外，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
月; 汽車駕駛人於五年內違反本
項規定二次以上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
年。」。 

二、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未修正。 


